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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《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在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和充分沟通的基

础上，对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以下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 

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超升信息科技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将公司持有的上海春申厦华智能科技有限

公司 33%股权转让给上海超升信息科技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转让

价格为人民币 500万元。本次交易，系公司对整体业务结构进行的一项调

整，有利于资金回笼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以促进贸易业务的拓展，符合

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。 

本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本次交易定价方法合

理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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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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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0 月 18 日 


